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以及《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东奥普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在基

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前提下，充分考虑和平衡了业务发展与股东合理

回报之间的关系。利润分配预案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体现

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一致利益。利润分配预案及其审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金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部分募投项

目投资额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

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调整的决策及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金

额、使用超募资金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额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和了解有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任职

资质、专业经验等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提

名卢盛林先生、卢治临先生、许学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和了解有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任职资质、

专业经验等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提名张

燕琴女士、邓定远先生、陈桂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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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柳新民 

   

 

                 

张燕琴 

   

 

                  

邓定远 

 

 

2022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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